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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

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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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

我们接受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建科院、

公司”) 的委托，审核了后附的《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

司 2025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》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说明”）。

建科院管理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——业务办理》及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——公告格式》

的相关规定编制了后附的专项说明。编制专项说明并确保其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。

我们的责任是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
号——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执行审核工作，并

在此基础上对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。因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

适用法，不涉及追溯调整，故我们认为本次变更不涉及需与前任会计

师事务所沟通的事项。在审核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、检查记

录和文件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的审核工作为

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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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认为，建科院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已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南第 1号——业务办理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南第 2号——公告格式》等相关规定编制，在所有重大方面

如实反映了建科院的会计估计变更情况。

本审核报告仅供建科院披露专项说明时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

用途。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（项目合伙人）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中国•上海 2026 年 3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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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

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)于

2025年度发生以下会计估计变更事项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

第 1号——业务办理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南第 2号——公告格式》的相关规 定，现将 2025年度会计估计变

更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已于 2026年 3月 8日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

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

一、会计估计变更概述

（一）会计估计变更日期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5年 12月 1

日起执行。

（二）会计估计变更原因：

本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

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经营情况、历史信用损失经验以及对未来经济

状况的预判，并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

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相关要求，基于公司市场策略换挡事实及客户

结构优质特征，对公司应收账款以及合同资产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会

计估计进行了变更，符合本公司应收款精细化管理方向，更加客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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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、更准确

的会计信息。

（三）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估计

1、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

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类别及确定依据。

应 收 账

款

公司基于历史信用损失经验，使用迁徙率模型计算预期信用损失，

根据资产负债表日对历史数据收集期间的经济状况、当前的经济状

况和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评估，将客户划分为房地产客户和非房地

产客户两个组合，在计算坏账准备时作区分。

合 同 资

产

根据公司的历史经验，不同细分客户群体发生损失的情况没有显著

差异，因此公司将全部合同资产作为一个组合，在计算合同资产的

坏账准备时未进一步区分不同的客户群体。

2、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

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：

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预期信用损失率

组合 1：低风

险组合 1

客户为北上广深政府部门及事业单

位、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、中国

雄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

客户信用风险特征及历

史损失率确定

组合 2：低风

险组合 2
客户为主体信用评级 AAA级的国有

企业及其控股子公司

客户信用风险特征及历

史损失率确定

组合 3：房地

产客户
客户为房地产企业

基于历史信用损失经

验，使用迁徙率模型计

算预期信用损失

组合 4：非房

地产客户
其他不属于组合 1-3的客户

基于历史信用损失经

验，使用迁徙率模型计

算预期信用损失

对低风险组合的进一步分类，是为了更精细化识别不同客户的信

用风险，即：低风险组合 1客户主要体现北上广深及雄安新区政府类

信用风险，基于历史损失率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按固定比例 1%计提；

低风险组合 2客户主要体现主体信用评级 AAA级国有企业类信用风

险，基于历史损失率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按固定比例 3%计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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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

错更正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相应的

会计处理，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，对以往各年

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。

公司自 2025年 12月 1日起变更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

失会计估计，公司基于 2025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余额及账龄基础

上进行测算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对 2025年度经营成果的主要影

响为：营业收入不产生影响，信用减值损失/资产减值损失预计减少

62.22万元、归母净利润预计增加 66.30万元。最终影响金额以 2025

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准。

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3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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